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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海 南 省 财 政 厅
海 南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

文件

琼卫基层〔2023〕11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卫生健康委、财政局、疾控局，海南医学院（省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质控中心），省人民医院、省疾控中心、

省第二人民医院、省中医院、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、省老年病医

院、省安宁医院、省卫生健康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、省健康

宣传教育中心、省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、省卫生健康委药具

管理中心、省公共卫生紧急救援指挥中心，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

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：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财政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、国

家疾病预防控制局《关于做好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23〕2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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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将做好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落实《通知》要求

一是明确新增补助资金用途。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

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 89元，新增经费重点支持市县强化对“一

老一小”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2020年至 2022年累计增加的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经费，继续统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
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等有关工作。二是落实乡村两

级补助经费。各市县要足额落实财政补助经费，对于分配到乡村

两级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，要合理明确乡村两级分工，持续

推动采取“先预拨，后结算”的方式，切实落实乡村医生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经费。各市县要做好经费管理使用培训，严禁克扣、挪

用补助经费。三是强化重点任务落实。各市县在做好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的同时，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突出做好“一老一小”等重点

人群健康管理服务等 5项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，2023年省级绩效评

价将重点评价 5项年度重点工作落实情况。

二、统筹做好基层疫情防控

各市县要结合项目中的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

处理服务规范要求，切实做好新冠疫情防控相关工作。要落实好

国家免疫规划，加强疫苗接种人员培训，提高基层疫苗接种服务

质量，保证适龄儿童及时、全程接种疫苗。继续按照统一部署做

好新冠病毒疫苗目标人群疫苗接种工作。继续按照《新冠重点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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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管理服务与健康监测指南》，结合老年健康管理项目，分类分

级对重点人群服务落实“六个到位”，把重点人群防护工作做实做

细，加强日常管理服务和健康监测，确保对重症高风险人群早发

现、早识别、早干预，为防重症发挥基础性作用。

三、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

各市县各单位要按照《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

案》加强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工作。一是做好 12项基本项目和“2+3”

项目实施工作。要统筹抓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等 12项服务项目

和“2+3”健康服务包项目实施，高血压、糖尿病、严重精神障碍、

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相关指标以《海南省 2023年“2+3”健康服

务包实施方案》（琼卫健服〔2023〕1号）明确为准。二是做实

16项内容。各市县对不限于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的地方病防

治等 16项服务内容，相关工作按照原途径推动落实，确保服务

对象及时获得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三是加强居民电子健康

档案质控工作。各市县要进一步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、老年人、

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电子健康档案的质控工作，在清除无效、重复、

死亡等档案的同时，要结合年度项目任务，进一步完成各类档案

的建立工作，确保年度任务目标如期完成。

四、加强绩效管理

一是加强绩效结果应用。各市县各单位要认真按照 2023年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标任务和项目绩效目标，结合实际做好项目

经费测算和任务分工。要切实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，坚决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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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和严肃查处项目开展过程中的违规行为。2023年省级将利用信

息化手段对所有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推进从过程管理向

健康结果评价转变，补助资金与绩效评价结果挂钩。二是加强项

目培训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质控中心及项目管理指导相

关单位要切实加强管理指导、宣传培训等工作，要对项目效果负

责。各市县要进一步强化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

《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》《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

南》《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〈海南省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琼财社规〔2023〕

3号）等内容的培训，确保人人熟知相关规范和政策。

五、加强改革创新

各市县、各单位要坚持以效果和问题为导向，通过改革创新

不断提升服务效果和群众获得感。一是要通过“海南健康岛”APP

等方式稳步推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免费向居民个人开放。二是要

开展项目管理改革创新，在试点基础上，全面总结和推广基本公

共卫生服务“两卡制”和“当量法”管理模式，切实推动做实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。

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：陈太梵；联系电话：36790898；

省财政厅联系人： 王 转；联系电话：68503206。

附件：1.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

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做好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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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工作的通知（国卫基层发〔2023〕20号）

2. 2023年各市县重点项目管理人数分解表

3.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管理和指导单位分工表

4.海南省 2023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测

和任务分工指导意见

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海 南 省 财 政 厅

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2023年 10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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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0月 7日印发

校对人：陈太梵


